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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消费环境，开
展“消费促进年”活动，实施“放心消费
行动”。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
年主题为“激发消费活力”，旨在持续优
化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让消费者
敢消费、愿消费、乐享高品质消费。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
石，促进居民消费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的重要抓手。各部门应持续出实招维
护市场公平竞争，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为提振消费信心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从而充分激活消费
引擎，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促进消费的重
要前提，有助于提升消费者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并进一步激发消费动力
与消费热情。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是否
合格，售后是否有保障，经营者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营造良好消费环
境的主要责任人，经营者要树立诚信守
法的经营理念，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竞争。相
关部门既要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
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也要推动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
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对共享经济、直
播短视频、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中
出现的侵权问题提升监管质效，引导新
消费业态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发展。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和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也是扩大消费需求
的关键所在。为此，应注重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加大对创业创新的支持力
度，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现代化转型升

级，培育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新
动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进一
步优化分配制度，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比重，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
入，着力提升实际消费能力。

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消费
者无后顾之忧、放心消费，这也是推动消
费朝着高水平、高质量方向发展的重要
支撑。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法规不断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
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比如，预付式消费一直是消费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涉及领域广、人数多、
金额高，商家一旦关门，消费者往往很难
讨回剩余款项；再如，食品领域还存在一
些“黑作坊”，对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构
成潜在威胁。对于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加
大监管和处罚力度，增强惩戒威慑力；另
一方面也要创新消费教育方式，提升消
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的能力。

瞄准新需求、新动向，优化消费环
境，提升消费体验，让更多人敢消费、能
消费、愿消费，就一定能加快释放内需潜
力，不断为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注入活力。

如今，以潮流夜市、后备厢集市、社
区民生夜市为代表的新型消费场景加速
涌现，它们“小而美”又不失“烟火气”，激
发了人们的消费热情。这启示我们要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多措并举
开拓消费场景，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
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实现高端
化、智慧化、绿色化转型升级，为消费者
打造沉浸式、便捷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的
消费体验，在高质量发展中满足人民对
更高品质美好生活的期待。

多管齐下激发消费活力
■ 张目伦

本报讯（记者 邹辉 通讯员 陈晓莉） 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市市场监管
局发布我市2023年消费投诉举报热点，提醒广
大消费者一定要科学消费、理性消费。据介绍，
2023年，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共接收各类咨询、投
诉、举报99303件，同比增长14%。全年诉求办结
率达99.94%，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828.8万元。

食品类投诉 12549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25.31%。投诉热点主要反映的是食品过期、变
质，预包装食品标签，网购食品售后服务等问
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生产和流通环
节。产品质量类投诉7824件，占商品类投诉量
的15.78%。其中，投诉量增长较大的是家居用
品、儿童用品、服装、鞋帽等品种，全年投诉量
1982件，占产品质量类投诉量的25.33%。价格
类投诉 2776 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 5.60%。主
要涉及停车收费、教育收费、物业收费、住宿餐
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主要表现为超
标准收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对明令取消的项
目继续收费等情况。

随着消费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发展，商品的
售后服务需求发生很大变化，因无法满足消费
者需求，涉嫌变相推诿应承担的售后服务责任，
导致投诉量上涨较快。2023年，我市售后服务
类投诉9858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66.92%。餐
饮与住宿服务投诉一直是服务类投诉较为集中
的领域之一，商家服务态度恶劣的投诉和消费
纠纷最为突出。其中，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
1968 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 13.36%。此外，教
育、培训服务类投诉994件，占服务类投诉量的
6.74%。消费者投诉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培训机
构不按照合同（协议）规定履行义务，不能及时
退费，培训机构宣传承诺履行不到位，教育培训
机构关门停业、拒不退费等方面。

2023 年，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共接收举报
22019件，同比增长73%。广告违法的举报3469
件，占举报总量的15.75%。一些不法商家利用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弱、自我保护意识
不强的特点，通过各种虚假宣传、欺骗和诱导消
费等方式骗取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钱财的情况频

发。食品安全类的举报1358件，占举报总量的
4.80%。主要表现为：经营者以次充好，掺杂掺
假，甚至售卖过期、霉变食品等；夸大宣传，食品
类产品宣传中宣传药品功效等；食品质量不合
格，造成腹泻、食物中毒等问题；标签不符合规
定，产品成分表数据标识错误。侵犯消费者权
益类举报958件，占举报总量的4.35%。一些经
营者通过网络算法和新技术设套牟利。网络平
台设置自动续费陷阱，运用算法对不同消费习
惯群体实施“价格歧视”、利用大数据“杀熟”，格
式条款中的各类不公平内容，冗长复杂、晦涩难
懂、暗藏陷阱，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随着线上消费渠道从传统电商平台向短视
频、社区团购、社交平台的不断扩展，2023年，我
市网络消费投诉举报增长明显，被诉主体呈现
多元化的特征。据统计，线上购物平台、直播购
物平台、电视购物类全年投诉举报10265件。同
比增长较快的方面有食品安全、不正当竞争、售
后服务等；投诉举报较为集中的商品有食品、家
居用品、化妆品等。

我市发布我市发布20232023年年消费投诉十大热点消费投诉十大热点

本报讯（记者 邹辉 通讯员 高稳）
放心消费，全域创建。3月14日，记者从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去年以来，我市积极
引导所有与群众生活消费相关的市场主
体参与放心消费创建，认真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维护消费安全，促进公平竞争，
提供优质服务，落实消费维权主体责任，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全
市放心消费创建商家达 37 万家，省、市、
县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达1.4万家。

消费安全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也是消费市场持续健
康发展的根基和保障。我市积极深化放
心消费创建，持续推动创建活动由线下向
线上、由商品向服务、由流通向生产、由城
市向农村延伸，不断扩大覆盖面。加强创
建单位特别是示范单位的日常监管，推动
落实创建要求。针对商场、街区、景区、物
业服务等领域，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标准宣
贯、培训解读、落实倡议等活动，推动落地
实施。扩大消费环节“无忧退货”，大力推
广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承诺，引导消费者
正确行使购物“后悔权”，充分发挥大型企
业、品牌专卖店、连锁店等引领带动作用，
打造无理由退货示范单位，鼓励更多实体

店主动参与无理由退货，助力提升消费信
心。截至目前，我市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商家3.2万家。健全完善消费维权机制，
推进消费维权服务站规范化建设，建成99
个消费维权服务站，努力把消费纠纷化解
在源头。落实投诉举报快速回应机制，依
法高效办理各类渠道的消费投诉举报，确
保消费者满意度保持在高位。加强消费
投诉信息公示，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合
理、安全消费，对投诉量较高的58家企业
进行公示。

为给广大消费者营造一个敢消费、能
消费、愿消费的和谐环境，激发消费潜力，
我市强化服务型监管，集中开展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专项行动，整治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行为。排查风险隐患，让监管走在风
险前面，重点关注消费热点、生产消费集聚
区，组织开展风险研判会商，研究应对举
措。根据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对市场主体
开展事前指导引导，针对性落实合规指导、
提醒告诫、惠企政策宣讲、法律法规宣传
等工作，做到警示在前、教育在前。同时，
坚持问题导向、务实导向，对34家重点企
业开展执法检查，通过两书同达、回访、帮
扶等工作举措，既包容审慎，又重违严惩。

优化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活力

全市放心消费创建商家达37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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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东昌府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开展“3·15春耕护农”行动，向群众宣传消费维权和鉴别假冒伪
劣产品知识，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人们的消费安全意识。图为3月14日，农业执法人员在指导群
众对种子进行扫码辨假。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本报讯 （记者 邹辉 通讯员 刘佳蕊）
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发
消费活力”，旨在全力帮消费者消除后顾之忧，让
消费者敢消费。3月14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发
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科学消费、
理性消费，有效规避消费陷阱和消费风险。

新时代消费升级日益加速，侵权手段花样
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
者直播网购要理性，当前各类电商直播间利用
各种红包补贴、优惠满减、定金尾款等吸引消费
者购物，五花八门的促销规则让消费者晕头转
向，伴随着不少虚假红包或客服骗局、退款骗
局、中奖骗局和信用额度骗局等，消费者购物时
应看清促销规则，慎点不明链接，小心消费陷
阱。

扫码消费要留心。扫码点餐已成为餐饮场
所的普遍现象，消费者用手机扫描有关

二维码就可以自助点餐，但是有的商家往往要
求消费者关注特定公众号才可点餐，并借此机
会收集消费者的手机号、姓名、地理位置等个人
信息以便日后进行精准营销，这严重影响到个
人的信息安全。消费者要警惕“消费便利”变成

“消费烦恼”，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食品安全要牢记。消费者选购食品在考虑

价格的同时，更要重视安全和品质。购买食品
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超市、市场和网络平台，不
采购“三无产品”、过期产品及街头无证摊贩加
工制作的熟食等食品，网购生鲜食品应及时收
货查验，尽量不选择网络渠道购买凉菜、生食品
类、冷加工糕点等易变质腐坏的食品。

预付式消费套路多。预付式消费以享受不
同程度的打折优惠吸引消费者，这种先付款后
消费的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消费者付款后一
旦发生纠纷，消费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消

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时，一定要谨慎选择商
家，理性办卡，要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索取发
票或合同等消费凭证，保留维权证据。

网络传销碰不得。新兴的网络传销是以互
联网为平台，通过特定网站网页或社交平台发
布传销信息，往往打着电子商务、免费获利、消
费返还、网上创业、投资理财等幌子诱导消费者
上钩，过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广大
消费者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陷入网络传销圈
套。

消费维权要及时。无论消费者选择何种形
式的消费，都应注意保留购物发票、小票、聊天
记录以及订单、网络付款截图等有效购物凭
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可先行与经营者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应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
或登录全国12315平台网站、小程序、微信公众
号进行消费维权。

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

科学理性消费 规避消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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